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１６

】

海南太平洋石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６％

股权（

６４５

万股）

－－ ６３６４６．００

注册资本：

３６７２０．０２

万元

经营范围：石油制品、原油、成品油转口贸易、仓储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建筑材料、化工产

品及原料（专营除外）、机械产品、农副产品销售。

１１２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１８

】 上海飞航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１１．０２％

股权

６８７６２．２０ ２２３３１．５６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电工器材自产自销；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以下

限分支机构经营：电缆材料、塑料自产自销。【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２４６０．９５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２４

】 上海电器陶瓷厂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０４３８．１５ ５２５９．９８

注册资本：

４６１９．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高、低压熔断器，低压电器元件。特种陶瓷（涉及许可经的凭许可证经营）

５２５９．９８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１９

】 上海大华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

３５９９４．３３ １７２３６．３５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安装高低压电器成套设备、输配电设备、变压器、电缆、电器控制器、电器

元件、电表、电子仪器，金属制品制造，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以建筑工程专业

承包的方式从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除特种设备）、送变电工程（除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

管道工程的施工（涉及建筑工程施工资质的，待取得相应资质后开展经营活动）。（涉及行政许

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１７２３．６４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１５

】

天津津京玻壳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１５％

股权

（

４．５

万股）

７３５９５．４５

注册资本：

２９５１７．６８

万元

经营范围：显像管玻壳、显示管玻壳及其他自产产品的制造销售；工业、日用玻璃制品制造、销

售；玻壳膜具、电子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等。

１１．０４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２３

】

上海电气输配电试验中心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８６００．００

注册资本：

１７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电气设备检测及本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涉及许可项目的凭许可

证经营）。

８６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２１

】 上海飞航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

６８７６２．２０ ２２３３１．５６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电工器材自产自销；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以下

限分支机构经营：电缆材料、塑料自产自销。【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１３３９８．９４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１７

】 上海液实加气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２１０．３０ ５３．８１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为汽车、助动车瓶加液化石油气；液化气配套设备、日用百货批发零售

１６．１４３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２０

】 上海大华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６０％

股权

３５９９４．３３ １７２３６．３５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安装高低压电器成套设备、输配电设备、变压器、电缆、电器控制器、电器

元件、电表、电子仪器，金属制品制造，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以建筑工程专业

承包的方式从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除特种设备）、送变电工程（除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

管道工程的施工（涉及建筑工程施工资质的，待取得相应资质后开展经营活动）。（涉及行政许

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１０３４１．８２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２２

】

上海电气输配电工程成套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９９０１５．２５ ８４７９．３２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电站，输变电设备，机电设备，单机，配件，基建，技改成套项目，工程承包及配套材

料，输配电技术咨询，服务，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自营和代理经核准的公司进出口商品目录内

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送变电工程专业承

包三级。【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８４７９．３２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２８

】 上海纳杰电气成套有限公司

８５％

股权

１７７６８．２６ ４４１７．８３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电气设备成套装置、高低压成套装置、电器元器件、母线槽、桥架及电气机电产品、电

器机械及器件的生产、销售，泵类产品的销售，电气设备成套工程设计与安装调试，从事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３７５５．１６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２６

】 上海南华兰陵电气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５９８３０．０５ ２２１８４．０８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高低压电器开关柜、高低压元器件，销售自产产品。（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

经营）。

１１０９２．０５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２５

】 上海南华兰陵电气有限公司

２２％

股权

５９８３０．０５ ２２１８４．０８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高低压电器开关柜、高低压元器件，销售自产产品。（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

经营）。

４８８０．５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２７

】 上海南桥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３３９３９．７４ １８９９２．８７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低损耗电力变压器、特种变压器、高压电力设备、低压电力

设备制造、加工（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１８９９２．８９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１４

】 上海金富门酒店有限公司

９５％

股权

３３４８０．４０ ２６６５５．２４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住宿；音乐餐厅；打印、复印、百货、家电、卷烟、雪茄烟、酒类（不含散装酒）、工艺品

（除金银）、珠宝玉器批发零售、代购代销、饭店管理；大型饭店（含熟食卤味）；停车场（库）经营。

【以上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２５３３７．４８２５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不超过

１

，

５５０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将在创业板市场上市。本次发行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分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网下发行电子化平台实施。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１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投资价

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２

、本次发行后拟在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

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发

行人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作出投资决定。创业板市场在制度与规则方面与主板市场存在一定差异，包

括但不限于发行上市条件、信息披露规则、退市制度设计等，这些差异若认知不到位，可能给投资者造成投

资风险。

３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须认真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

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ｗｗｗ．ｈｏｄｇｅ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险因素”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

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发行人受到政治、经济、行业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影

响，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４

、本次发行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机构投资者基于真实认购意图报价，发行人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发行人自身的内在价值、未来

成长性以及可比公司估值水平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有关本次定价的具体分析请见同日刊登的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中第一部分“初步询价结果及

定价依据”。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网上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该发行价格，投资者若不认可本次发行定价方法

和发行价格，建议不参与本次申购。

５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在《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公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推介期间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

的估值结论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以上数据仅用于如实反映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发行人的估

值判断和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不构成对发行人的投资建议，提请投资者关注。

６

、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

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７

、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份。本次发行前的股份及本次网下配售的股份均有限售期，有关限

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 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公司治理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

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８

、本次发行申购，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购，所有参与网下报价、申购、

配售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资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任何与上述规定相

违背的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９

、如果本次发行成功，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数量将为

２４

，

１８０

万元，发行人净资产将急剧增加，如果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不能同步增长，将给发行人净资产收益率等盈利指标带来负面影响，也将对发

行人资金管理运营及内部控制提出严峻挑战。

１０

、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交易所批准方能在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如果未能获得批准，本次发行股份

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

１１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价值投资理念参与本次发行申

购，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享发行人的成长成果的投资者参与申购；任何怀疑发行人是

纯粹“圈钱”的投资者，应避免参与申购。

１２

、本特别风险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提示和建议投资者充分深入地了解证劵

市场蕴含的各项风险，根据自身经济实力、投资经验、风险和心理承受能力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

购的决定。 发行人：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19

日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特别提示

１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

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并拟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的初步

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

的股票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

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２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认真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重要提示

１

、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晶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５５０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３６

号文核准。本次

发行的股份拟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主承销商”或“申银万国”）分别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和深交所交易系统实施。本次发行

股票申购简称为“和晶科技”，申购代码为“

３００２７９

”，该申购简称及申购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网下申购

与网上申购。

３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５５０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最终发行数量的

１９．３５％

，即

３００

万股；网上发

行数量为本次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４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３

日）完成。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询

价对象的报价情况，并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

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５．６０

元

／

股。此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２３．２１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

２

）

３１．３３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发行后总股数按本次发行

１

，

５５０

万股计算）；

（

３

） 初步询价报价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的所有有效报价对应的累计申购数量之和为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股，超

额认购倍数为

６．６７

倍。

５

、若本次发行成功，发行人募集资金数量将为

２４

，

１８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的使用等相关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在《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中进行了披露。招股意

向书全文可在中国证监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中国资本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

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查询。

６

、股票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参与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将

不能参与网上发行。若股票配售对象同时参与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的，网上发行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７

、回拨机制：若网上申购不足时，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的机构投资者申购，仍然申购不足的，由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推荐其他投资者参与网下申购。回拨数量不低于网上申购的不足部分，且为

１００

万股的整数

倍。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公告相关回拨事宜。

８

、网下发行重要事项：

（

１

）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交有效报价（指申报价格

≥１５．６０

元

／

股的报价）的股票配售对象方可参与网下申

购。提交有效报价的股票配售对象应按初步询价报价时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参与网下申购。

（

２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缴款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周二）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

售对象应及时、足额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网下发行资金专户划付申购款，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网下发

行银行账户信息表附后（或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ｎ－

业务规则

－

深圳市场

－

清算与交收”查询）。参与网

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应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该笔申购资金的资金明细账户及新股代码， 备注格式为：

“

Ｂ００１９９９９０６ＷＸＦＸ３００２７９

”。

申购款有效到账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周二）当日

１５

：

００

之前，

Ｔ

日

１５

：

００

之后到账的均为无效申

购。请提交有效报价的股票配售对象注意资金到账时间。

（

３

）不同股票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时，应于发出申购资金划付指令后与托管银行有效确认，督促托管

银行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实际划拨资金的有效股票配售对象名单。若申购资金不足或未在规定时间

内到账，没有包括在名单中的股票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若托管银行未能及时提供名单，且申购资金不足或

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账，则共用银行账户的股票配售对象的申购全部无效。配售对象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

记备案的银行账户为其网下配售申购余款退款的指定收款账户。

（

４

）在划拨申购资金当日，股票配售对象可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资金到账情况。共用备案账户的

股票配售对象若无法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资金到账情况，应及时与托管银行确认。因配售对象未能

按照上述规定确认其申购资金足额到账所致后果由配售对象自负。

（

５

） 主承销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实际划拨资金有效股票配售对象名单确认最终有效申

购，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视其为违约，违约情况将

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６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３００

万股，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

配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周二），申银万国确认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资金有效处理结果后，将对申报价格

等于或高于最终确定的本次发行价格并且申购资金有效的股票配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

录的时间顺序排列并依次配号。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周三）上午通过摇号抽签的方式产生

３

个中签号码，

每个中签号码获配

１００

万股，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为中签号码个数乘以申购单位（

１００

万股）。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３００

万股，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如果出现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的情况，网下发行数量将相应增加，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回

拔规模，增加中签号个数。

（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刊登《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披露本次网下发行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摇号中签

结果和配售结果等重要信息，并披露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

８

）股票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９

、网上发行重要事项：

（

１

）本次网上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周二）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单一证券账户申购委托不少于

５００

股，超过

５００

股的必须是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但

不得超过

１２

，

５００

股。同一账户的多次申购委托（包括在不同的证券交易网点各进行一次申购的情况），除第

一次申购外，均视为无效申购。对于申购数量超过申购上限的新股申购委托，深交所交易系统将该委托视为

无效委托予以自动撤销，不予确认。

（

３

）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有关规定已经开通了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投资者

均可参加网上申购，但参与了本次网下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及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若股票配售对象

同时参与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的，网上发行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每一证券账户只能申购一次。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

“账户持有人名称”、“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的多个证券账户（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账户注册

资料为准）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或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以深交所交易系统确

认的该投资者的首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均为无效申购。

１０

、本次发行若出现以下情形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

中止发行原因、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重新启动发行安排等事宜。

（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初步询价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的；

（

２

）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３００

万股的；

（

３

）网上发行的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上发行总量

１

，

２５０

万股，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的；

（

４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

１１

、本公告仅对股票发行事宜扼要说明，不构成投资建议。请投资者仔细阅读登载于中国证监会五家指

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上的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

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１２

、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事宜将另行公告。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

和晶科技 指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申银万国 指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１

，

５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拟在创

业板上市之行为

网上发行

指本次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１

，

２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之行为

网下发行

指本次发行中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向股票配售对象采用定价方式发行

３００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之行为

询价对象

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中界定的询价对象的条件，且已经在中

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机构投资者， 包括申银万国已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推

荐询价对象

配售对象

指询价对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向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的自营业务或

其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为本次发行的股票配售对象， 均可参加本次发行网下发行，但

下述情况除外：

（

１

）主承销商的证券自营账户

（

２

）与发行人或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或控股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股票配

售对象

投资者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有效报价 初步询价中股票配售对象申报价格不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报价部分

有效申购

指符合本公告中的有关规定的申购，包括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购价格与发行价格一致、

申购数量符合有关规定、及时足额缴付申购款等的申购

网下发行资金专户 指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结算银行开立的网下发行银行资金账户

Ｔ

日

指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即定价后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按其有效报价数

量缴付申购资金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股票的日期

元 指人民币元

一、初步询价结果及定价依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为初步询价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所有询价对象发出邀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 主承销商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共收到并确认由

３５

家询价对象

管理的

４２

家股票配售对象的初步询价申报信息。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并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

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５．６０

元

／

股，具体分析如下：

（一）初步询价情况的统计分析

根据股票配售对象报价及申购数据，依次计算各价位上的累计申购总量及对应的超额认购倍数，统计

如下：

序号

申报价格

（元

／

股）

申购数量

（万股）

累计申购数量

（万股）

对应网下超额认

购倍数

笔数

对应

２０１０

年摊薄后

市盈率（注

１

）

１ ２０．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０ １ ４０．１６

２ １９．２０ ３００ ６００ ２．００ １ ３８．５５

３ １９．００ ３００ ９００ ３．００ １ ３８．１５

４ １８．００ ５００ １

，

４００ ４．６７ ２ ３６．１４

５ １６．００ ３００ １

，

７００ ５．６７ １ ３２．１３

６ １５．６０ ３００ ２

，

０００ ６．６７ １ ３１．３３

７ １５．００ １

，

４００ ３

，

４００ １１．３３ ５ ３０．１２

８ １４．０４ ２００ ３

，

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２ ２８．１９

９ １４．００ ５００ ４

，

１００ １３．６７ ４ ２８．１１

１０ １３．８０ ３００ ４

，

４００ １４．６７ １ ２７．７１

１１ １３．５０ ３００ ４

，

７００ １５．６７ １ ２７．１１

１２ １３．２０ ４００ ５

，

１００ １７．００ ２ ２６．５１

１３ １３．１０ ３００ ５

，

４００ １８．００ １ ２６．３１

１４ １３．００ ８００ ６

，

２００ ２０．６７ ４ ２６．１０

１５ １２．５０ ２００ ６

，

４００ ２１．３３ ２ ２５．１０

１６ １２．００ １

，

２００ ７

，

６００ ２５．３３ ７ ２４．１０

１７ １１．５０ １００ ７

，

７００ ２５．６７ １ ２３．０９

１８ １１．００ ２００ ７

，

９００ ２６．３３ ２ ２２．０９

１９ １０．８０ １００ ８

，

０００ ２６．６７ １ ２１．６９

２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８

，

５００ ２８．３３ ４ ２０．０８

２１ ９．００ １００ ８

，

６００ ２８．６７ １ １８．０７

２２ ７．００ １００ ８

，

７００ ２９．００ １ １４．０６

注

１

：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０

年净

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考虑和晶科技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

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５．６０

元

／

股，该价格对应的累计申购数量为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股，对应网下超额认购倍数为

６．６７

倍。对应

２０１０

年摊薄后的市盈率为

３１．３３

倍。

（二）按询价对象分类的股票配售对象申报情况明细表

询价对象

类别

配售对象报

价家数（共

４６

笔）

申报价格

区间（元）

平均价格

（元）

配售对象报价

中位数（元）

加权平均价格

（元）

申报数量

占比（

％

）

基金公司

１７ ７．００～１８．００ １３．０８ １３．００ １３．７７ ３４．４８

证券公司

１４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１３．５３ １３．８０ １４．２９ ３９．０８

财务公司

３ １３．００～１４．００ １３．３０ １３．１０ １３．１７ ８．０５

信托投资公司

３ １５．００～１９．００ １６．５３ １５．６０ １６．５３ １０．３４

保险公司

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ＱＦＩＩ

机 构

０ 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推荐类机 构

５ １１．００～１３．１０ １１．７２ １１．５０ １２．１１ ８．０５

所有配售对象

４２ ７．００～２０．００ １３．３３ １３．０５ １４．０８ １００

注：配售对象依照逐笔报价统计，共

４６

笔。

我们确定的发行价格， 高于所有配售对象报价中位数

１３．０５

元

／

股， 高于所有配售对象报价加权平均值

１４．０８

元

／

股，高于所有基金报价中位数

１３．００

元

／

股，高于所有基金报价加权平均值

１３．７７

元

／

股。

（三）与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对比分析

公司主要从事大型白色家电智能控制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内最早将单片微型计算机（

ＭＣＵ

）应

用于家电智能控制领域的行业先行者之一。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收盘价格，可比公司情况列表如下：

公司代码 公司简称

２０１０

年每股收益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收盘价（元

／

股）

２０１０

年市盈率

（倍）

００２０５０

三花股份

０．９８ ２７．１０ ２７．６５

００２１３９

拓邦股份

０．４２ ８．８３ ２１．０２

００２２４９

大洋电机

０．４５ １５．１１ ３３．５８

００２４０２

和而泰

０．３６ １３．９８ ３８．８３

３００１３１

英唐智控

０．２９ １８．３５ ６３．２８

平均市盈率

３６．８７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５．６０

元

／

股， 对应

２０１０

年摊薄后的市盈率为

３１．３３

倍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计

算），低于可比公司平均市盈率。

（四）预计募集资金量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５．６０

元

／

股，按照

１

，

５５０

万股的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４

，

１８０．００

万元。

发行人将本次募集资金全部投资于公司的主营业务。所有募集资金将存入募集资金专户，保荐机构、存

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将与发行人一起对全部募集资金进行三方监管。在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发行人承

诺：不进行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直接或间接用于

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投资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不用于开展证券投资、衍生品投资、创业

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等， 不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

司，不将募集资金用于质押、委托贷款或其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投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

人不占用或挪用募集资金，不利用募投项目获得不正当利益。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股票种类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数量和发行结构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５５０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３５％

；网上发行

数量为本次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三）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１５．６０

元

／

股。此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２３．２１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

２

）

３１．３３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遵照中国会计准则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发行后总股数按本次发行

１

，

５５０

万股计算）。

（

３

）初步询价报价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的所有报价对应的累计申购数量之和为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股，超额认

购倍数为

６．６７

倍。

（四）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交易日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周五） 刊登《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Ｔ－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周一）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深圳现场推介

Ｔ－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周二）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Ｔ－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北京现场推介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周四）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上海现场推介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１５

：

００

时截止，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周五）

确定发行价格、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

《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周一）

刊登《发行公告》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周二）

网下申购缴款日（

９

：

３０

时

－１５

：

００

时，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网下申购资金

验资、网下发行配号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

时

－１１

：

３０

时，

１３

：

００

时

－１５

：

００

时）

Ｔ＋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周三）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周四）

刊登《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周五）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发行申购日（网下申购缴款日）。

２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３

、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股票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

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股票配售对象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五）拟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三、网下发行

（一）参与对象

经主承销商确认，参与了初步询价报价，且其报价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的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为

７

个，

其对应的有效报价总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其报

价是否为有效报价及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

（二）网下申购

１

、网下申购缴款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周二）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２

、 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必须及时、 足额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网下发行资金专户划付申购资

金。

（

１

）申购资金计算公式如下：申购资金

＝

发行价格

×

有效申购数量；

（

２

）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与有效申购数量一致；

（

３

）股票配售对象应使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银行账户划付申购资金；

（

４

）配售对象在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一旦提交申购，即被视为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出正式申

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

网下申购缴款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周二），参与申购的配售对象应在划款备注栏注明该笔申

购资金的资金明细账户及新股代码，本次网下申购划款备注栏的备注格式为：“

Ｂ００１９９９９０６ＷＸＦＸ３００２７９

”。

配售对象应使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银行账户划付申购资金且应确保资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周二）当日

１５

：

００

之前到达中国深圳结算分公司的网下发行资金专户，该日

１５

：

００

之后到账的均为无效

申购。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银行账户信息表如下：

网下发行专户账户信息表

开户行 开户名称 银行账号

工商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００００２３０２９２００４０３１７０

建设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４２０１５０１１０００５９８６８６８６

农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１０００５０００４００１８８３９

中国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７７０５７９２３３５９

招商银行深纺大厦支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５５９１４２２４１１０８０２

交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４３０６６２８５０１８１５００４１８４０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４４１０１０１９１９０００００１５７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１９８７２

光大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３８９１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９７２４２

民生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８０１０１４０４０００１５４６

深圳发展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９００９８９３０５９７０５

华夏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４５３０２００００１８４３３０００００２５５

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７９１７０１５３７００００００１３

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０２０８２５９４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８

深圳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营业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１２４０００１１７３５

上海银行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３９２９０３０３００１０５７７３８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１５１０２０９０６４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６２２２９６５３１０１２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１７５１６９６８２１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

００３９２５１８０００１２３５００００２９１０

注：以上账户信息如有更新以中国结算网站公布信息为准。网站链接：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ｎ－

业务规则

－

深

圳市场

－

清算与交收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网下发行银行账户信息表。

３．

主承销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实际划拨资金有效股票配售对象名单确认最终有效申

购，若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未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视其为违约，违约

情况将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三）网下申购、配号摇号及配售原则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配售对象的网下申购结果确定获配名单及获配股数。确定原则如

下：

１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３００

万股，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

配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周二），主承销商确认接收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资金有效处理结果后，将对申

报价格等于或高于最终确定的本次发行价格并且申购资金有效的股票配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

询价记录的时间顺序排列并按申购单位（

１００

万股）依次配号，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周三）上午通过摇号

抽签的方式确定本次网下发行获配的

３

个号码，每一中签号码可获配

１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的股票。

２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本次发行数量

３００

万股，则所有有效申购股份足额获得配售。

３

、如果提供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最终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３００

万股，经发行人与主承

销商协商一致，可中止本次发行。

４

、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的情况，网下发行数量将相应增加，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回

拔规模，增加中签号个数。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周四）刊登《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披露本次网下发行的摇号中签结果和配

售结果。上述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四）公布配售结果网下摇号配售和多余申购款退回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周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于

１５

：

００

后对配售对象划付的申购资金按《深圳

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的规定进行有效性检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周三）

９

：

００

前发出电子付款指令，要求结算银行将无效资金退至配售对象备案账户。退款情

况包括：股票配售对象划付金额大于当日应付申购金额，将多划款退回；股票配售对象划付金额小于当日应

付申购金额，将全部来款退回；股票配售对象本次无申购资格，当日划付的金额无效，将全部来款退回。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周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网下配售结果，计算各股

票配售对象实际应付的认购金额， 并将股票配售对象

Ｔ

日划付的有效申购资金减去认购金额后的余额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周四）

９

：

００

前，以电子指令方式通过相应的结算银行退至其备案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周四），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

签及配售结果公告》，内容包括获配对象名单、获配数量等。上述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

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五）其他重要事项

１

、网下发行股份锁定期：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应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

２

、验资：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周二）对配售对象网下申购资

金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３

、律师见证：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将对本次网下配售过程进行见证，并出具专项法律意见

书。

４

、若获配的配售对象的持股比例在本次发行后达到发行人总股本的

５％

以上（含

５％

），须自行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５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款项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全部利息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所有。

６

、所有参与本次发行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配售对象（无论获配与否）均不得参与网上申购。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已参与网下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名单以及询价对象报送的配售对象证券

账户信息对配售对象的违规申购作无效处理。对于违规者，深交所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限制申购等相应

处分，情节严重的报有权部门查处。

四、网上发行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主承销商在指定时间内（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将

１

，

２５０

万股“和晶科技”股票输入其在深交所的专用证券账户，作为该股票唯一“卖

方”，以

１５．６０

元

／

股的发行价格卖出。

各地投资者可在指定的时间内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以发行价格和符合本公告规定的

有效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并足额缴纳申购款。申购结束后，由主承销商会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共同核

实申购资金的到账情况，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结算系统主机根据实际到账资金统计有效申购数量和有效

申购户数。

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为：

１

、如有效申购量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上发行量，不需进行摇号抽签，所有配号都是中签号码，投资者按其

有效申购量认购股票；

２

、如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量，则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结算系统主机按每

５００

股确定为一

个申报号，顺序排号，然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有效申购中签申报号，每一中签申报号认购

５００

股。

中签率

＝

网上发行总量∕网上有效申购总量

×１００％

如果出现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的情况，最终网上发行数量为回拨后网上发行数量。

（一）申购数量的规定

１

、本次网上发行，参加申购的单一证券账户的委托申购数量不少于

５００

股，超过

５００

股的必须是

５００

股的

整数倍。

２

、单一证券账户申购上限为

１２

，

５００

股。对于申购数量超过申购上限的新股申购委托，深交所交易系统

将该委托视为无效委托予以自动撤销，不予确认。

３

、单一证券账户只能申购一次，一经申报不能撤单。同一账户的多次申购委托（包括在不同的证券交易

网点各进行一次申购的情况），除第一次申购外，均视为无效申购。

４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报价有效与否）不能参与网上申购，若参与网上申购，则网上申购部

分为无效申购。

５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多个证券账户（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账户注册资料为准）参与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以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的该投资者的第一

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二）申购程序

１

、办理开户登记

参加本次“和晶科技”股票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证券账户卡并已开通了创

业板市场交易。

２

、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参与本次“和晶科技”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在网上申购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周二，含当日）前在与

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立资金账户，并根据自己的申购量存入足额的申购资金。

３

、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深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即：

（

１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申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确认

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申购所需的款项）到申购者开户的与深交所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

续。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证件，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

２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时，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要求办理委托手续。

（

３

）投资者的申购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三）网上发行配号与抽签

若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量，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的方式进行配售。

１

、申购配号确认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周三），各证券交易网点将申购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结算银行账

户。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周三）进行核算、验资、配号，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实际到账的有效申购资金

划入新股申购资金验资专户。主承销商会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及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申

购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核查，并由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依申购资金的实际到账资金确认有效申购，按每

５００

股配一个申购号，对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续配

号，配号不间断，直到最后一笔申购，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凡资金不实的申购一律视为无效

申购，将不予配号。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周四）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申购者应到原委托申购的交易网点处确认申购

配号。

２

、公布中签率

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周四）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上公布中签率。

３

、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周四）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主持摇号抽签，确认摇

号中签结果，并于当日通过卫星网络将抽签结果传给各证券交易网点。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Ｔ＋３

日，

周五）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中签结果。

４

、确认认购股数

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

（四）结算与登记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周三）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周四）（共二个工作日），全部申购资金由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冻结在申购资金专户内，所冻结的资金产生的利息，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所有。有关申

购资金冻结等事宜，遵从深交所、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定。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周四）摇号抽签。抽签结束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中签结果进行认购股

数的确定和股东登记，并将有效认购结果发至各证券交易网点。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Ｔ＋３

日，周五），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未中签的申购款予以解冻，并向各证券交

易网点返还未中签部分的申购余款，再由各证券交易网点返还投资者；同时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中签的

认购款项划至主承销商资金交收账户。主承销商在收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划转的认购资金后，依据有关

协议将该款项扣除承销费用等费用后划转到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４

、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登记工作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完成，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向主承销商或发行

人提供股东名册。

五、发行费用

本次网下发行不向配售对象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向投资者网上定价发行不收取佣金和

印花税等费用。

六、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柏林

住 所：无锡新区坊兴路

１６

号

电 话：

０５１０－８５２１６８６８

传 真：

０５１０－８５２５８７７２

联系人：徐宏斌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住 所：上海市常熟路

２３９

号

电 话：

０２１－５４０３４２０８

；

０２１－５４０３３８８８－１１０２

联系人：傅佳 杨晓影

发行人：无锡和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19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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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2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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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ｕａｅｅ．ｃｏｍ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３

楼，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３－９１９１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

１５

号，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９１７８８８

杨先生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１２

】 上海恒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９１５９．４８ ９０３１．２３

注册资本：

８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等

９０３１．２２９９

【

Ｑ３１１ＳＨ１０１４２４２

】

上海申川铝型材装潢总厂

１００％

产权及

７６９．５２６５３７

万元债权

２１０６．９１ １０２２．００

注册资本：

７８０．７０

万元

经营范围：铝型材、铝合金装饰产品，铝门窗，汽车窗，家具、五金件的加工、制造，室内装潢，建

筑幕墙工程施工及制作。

３０２９．５２６５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１１

】 上海和憬投资有限公司

４４．５５％

股权

１５９９９．４１ １４２２４．０１

注册资本：

１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投资管理等

６３３６．７９５２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７８２－２

】 上海地铁物资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７８９７．０７ ５５４１．６２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潢材料、木材、电子产品及通信

设备、仪器仪表、汽车配件、五金交电、百货、铁矿砂及炉料销售；施工机具租赁；附设：仓库。（涉

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９９７．４９７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１３

】 上海上大热处理有限公司

４９．１％

股权

２５３９．４１ １７６０．５７

注册资本：

７５１．１８

万元

经营范围：热处理、机械加工、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涉及许可证经营的凭

许可证经营）

８６４．４４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１０

】 上海水禾医用器械有限公司

１２．２５％

股权

１５５．８５ ４５．００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的研发，并提供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以下限分支机构经

营：

ＩＩＩ

类

６８２２

—

１

眼科手术用灌注液

＃

生产、加工、销售。【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经营】

５．５１２４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０８

】 法雷奥汽车空调湖北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 ８８６９６．３９

注册资本：

２４２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车用空调器及零配件（国家有专项审批规定的，未取得相关审批文件不得

经营）

３８４１０．００００

【

Ｑ３１１ＳＨ１０２４２２８－２

】

信息产业部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华东

分院单位宿舍无锡房产 （滨湖区蠡园镇

震泽二村

５５

，位于二层

２０３

室）

２８．３２ ２８．３２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接受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从事资质等级内

的电子行业各类工程、民用建筑、新能源工程、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城市规划

工程的咨询、设计、监理和项目管理业务；国家和行业各类工程建设标准、规范的编制。

２８．３２１６

【

Ｑ３１１ＳＨ１０２４２２６－２

】

信息产业部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华东

分院单位宿舍无锡房产 （滨湖区蠡园镇

震泽二村

５５

，位于五层

５０２

室）

２７．９９ ２７．９９ ２７．９８６８

【

Ｑ３１１ＳＨ１０２４２２９－２

】

信息产业部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华东

分院单位宿舍无锡房产 （滨湖区蠡园镇

震泽二村

５５

，位于六层

６０２

室）

３２．０２ ３２．０２ ３２．０２５０

【

Ｑ３１１ＳＨ１０２４２２５－２

】

信息产业部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华东

分院单位宿舍无锡房产 （滨湖区蠡园镇

震泽二村

５５

，位于一层

１０２

室）

２７．５３ ２７．５３ ２７．５３４５

【

Ｑ３１１ＳＨ１０２４２３０－２

】

信息产业部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华东

分院单位宿舍无锡房产 （滨湖区蠡园镇

震泽二村

５５

，位于六层

６０３

室）

２９．３２ ２９．３２ ２９．３１６６

【

Ｑ３１１ＳＨ１０２４２２７－２

】

信息产业部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华东

分院单位宿舍无锡房产 （滨湖区蠡园镇

震泽二村

５５

，位于一层

１０３

室）

２７．８６ ２７．８６ ２７．８６４８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６６０－２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３０３６％

股权

（

１０００

万股）

３００００．００ －－

注册资本：

３２９３８３．３０

万元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

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企业经营涉及

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６５９－２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３０３６％

股权

（

１０００

万股）

３００００．００ －－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６５８－２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３０３６％

股权

（

１０００

万股）

３００００．００ －－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０９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３０３６％

股权

（

１０００

万股）

３００００．００ －－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０６

】 深国投商用置业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

５１１５１７．００ １６４５６２．２４

注册资本：

１０５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在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自由物业出租；商业信息咨

询；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

９５６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１ＳＨ１００５９０２

】 上海松佳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３１２２．８７ ３１２２．８７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的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室内装潢服务等

３１２２．８７１９


